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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編號：(108)010 

       醫 事 檢 驗 科 公 告   2019/04/25 

 
公告項目：兒科病人血型報告增加說明 

執行日期：2019/05/01 

公告對象：四院區各科醫師、護理部、醫事檢驗科 

說明：常規血型檢驗需進行 cell type 及 serum type 相符合才能發出正

確血型報告，1歲以下的嬰孩因 serum type尚未健全，故無法正

確檢測。因此，血型報告將會註明「檢驗報告為血球分型，建議

一歲或成人後再確認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告製訂：醫事檢驗科血 庫 組副 組 長  詹詠絮〈台北院區分機：2231〉 

     醫事檢驗科血 庫 組組    長  李佩怜〈淡水院區分機：2465〉 

 

 


